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組資料明細 

 項目 備註 

1 114學年度學年會議列席輪值表  

2 114學年度作業調閱實施計畫  

3 114學年度定期評量試務工作期程  

4 114學年度三重國民小學說故事比賽實施辦法及報名表  

5 114學年度三重國民小學一~三年級英語歌曲競賽  

6 114學年度三重國民小學一~六年級英語朗讀比賽實施計畫  

7 115學年度三重國小美術比賽校內初選實施計畫  

8 114公開授課行事曆填寫說明 

第一學期公開授課之老

師，請於 03/31前完成

線上填報。 

9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公開課研習時數核發統計 
07/01前自行交回課研

組 

 

◎下列表單請學年主任協助完成 

1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作業調閱範圍調查 請於 03/06 前交回教學組 

◎下列表單請英語領域老師協肋完成 

1 英語每週一句 
請英語老師協助各班學生，貼

在英語課本或聯絡簿上。 

2 一~六年級英師訓練班級代表學校英語比賽 英文教師 

◎下列請各班導師協助完成 

1 115學年度新生本土語選課調查表 待局端來文通知再行辦理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學年會議行政處室列席表 

114 學年度上學期學年會議列席輪值表 

  9/24 10/22 11/26 12/24 

一年級 教務處組長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學務主任 

二年級 校長 學務處組長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三年級 教務主任 校長 總務處組長 輔導主任 

四年級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輔導處組長 

五年級 總務主任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六年級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114 學年度下學期學年會議列席輪值表 

  2/25 3/25 4/22 

5、6月因職級務

選填及校務會

議，學年會議暫

停召開。 

一年級 教務主任 校長 總務處組長 

二年級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三年級 總務主任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四年級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學務主任 

五年級 教務處組長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六年級 校長 學務處組長 輔導主任 

     

(1) 校長無法出席時，由校長指派代理人與會。 

(2) 處室組長與會場次，請由各處室主任協調貴處室組長列席。 

(3) 請各學年主任務必於會前告知列席行政人員開會之地點與時間，並請列席人員準時參加。 

(4) 請各學年於上述日期召開會議後三日內，將會議紀錄送交教務處。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定期評量試務工作期程 

一、依據本校 114學年度行事曆安排定期評量試務工作期程。 

二、本校 114學年度定期評量試務工作期程表如下：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暫定) 試務工作期程表 備   註 

114.09.22 115.03.09 發下期中評量監考表 教務處 

114.09.29 114.03.16 確認期中評量監考表 命題教師 

114.09.29-114.10.13 114.03.16-114.03.25 完成期中評量命題並上傳 命題教師 

教務處 
114.10.20 114.04.01 完成期中評量審題 審題教師 

教務處 
114.10.21 114.04.02 試卷定稿/試卷付印 

命題教師/教務處 

總務處 

114.11.04-114.11.05 114.04.16-114.04.17 期中評量 教務處 

 115.04.27 發下畢業考監考表 教務處 

 115.05.04 確認畢業考監考表 教師 

 115.05.04-115.05.08 完成畢業考命題並上傳 命題教師/教務處 

 115.05.14 完成畢業考審題 審題教師/教務處 

 115.05.15 試卷定稿/試卷付印 
命題教師/教務處 

總務處 

 115.05.26-115.05.27 畢業考 教務處 

114.12.02 115.05.11 發下期末評量監考表 教務處 

112.12.09 115.05.18 確認期末評量監考表 命題教師 

112.12.09-112.12.22 115.05.18-115.05.29 完成期末評量命題並上傳 命題教師 

教務處 
114.12.29 115.06.04 完成期末評量審題 審題教師 

教務處 
114.12.30 115.06.05 試卷定稿/試卷付印 

命題教師/教務處 

總務處 

115.01.08-115.01.09 115.06.16-115.06.17 期末評量 教務處 

 

三、請各年級試卷命題/審題及早準備並確實完成，以利各項作業順利進行。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作業調閱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14年 11月 15日課發會審核通過 

一、依據：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2.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3.新北市國民小學教務人員辦理作業調閱標準作業流程。 

二、目的：  

    1.能達到教學正常化及符合各科教學進度，以維護學生受教權並確保學習效能。  

    2.提供教師作業批改多樣性的觀摩機會，以增進教師專業能力。  

    3.為了解教師課程教學進度及作業批閱情形，教學組進行作業調閱。 

    4.期勉教師自我提升作業批改品質，並鼓勵學生作業書寫、訂正認真。 

    5.了解教師教學情狀及學生學習樣態。  

三、調閱辦法說明： 

1. 作業調閱每學期以三次為原則，114學年度調閱科目及調閱日期如下表所列: 

 

 

114 上學期 114 下學期 

年級 日期 科目 年級 日期 科目 

第一次 

調閱 

一年級 114.11.10 國語 一年級 115.04.20 數學 

二年級 114.11.10 數學 二年級 115.04.20 國語 

三年級 114.11.11 國語 三年級 115.04.21 數學 

四年級 114.11.12 數學 四年級 115.04.22 國語 

五年級 114.11.13 國語 五年級 115.04.23 數學 

六年級 114.11.14 數學 六年級 115.04.24 國語 

第二次 

調閱 

一年級 114.11.24 英文 一年級 115.05.04 英文 

二年級 114.11.24 英文 二年級 115.05.04 英文 

三年級 114.11.25 社會 三年級 115.05.05 自然 

四年級 114.11.26 自然 四年級 115.05.06 社會 

五年級 114.11.27 社會 五年級 115.05.07 自然 

六年級 114.11.28 自然 六年級 115.05.08 社會 

第三次 

調閱 

一年級 115.01.12 作文 一年級 115.06.22 作文 

二年級 115.01.12 作文 二年級 115.06.22 作文 

三年級 115.01.13 作文 三年級 115.06.23 作文 

四年級 115.01.13 作文 四年級 115.06.24 作文 

五年級 115.01.14 作文 五年級 115.06.25 作文 

六年級 115.01.14 作文 六年級 115.06.01 作文 

    



2. 調閱項目若為科任教師授課領域，請導師轉知並通知科任教師。 

3. 作業調閱送件數量為每班由教務處抽號三件，教師自選三件(共六件)；每次/每日調閱時，另

呈校長複閱各班一件。 

4. 作業調閱送件請翻至批改末頁，交疊送件，號碼最小者在外(最上)。 

5. 調閱結果及學校提供之建議內容，教學組予以書面告知批閱老師。 

6. 調閱之學生作業中，若有程度不及無法交出者或所調閱之學生座號為空號，請導師加以註明後另

行選擇一位學生作業送交檢閱。 

7. 作業調閱依調閱紀錄表(附件 1 及附件 2)所載之各檢核項目觀察指標逐項檢核；作業調閱完成

後，由教務處完成調閱紀錄表後，連同所調閱之簿本通知各班取回。 

8. 依據 1120606新北教國字第 11210249741號函及 1120704本校 111下學年第四次課發會會議記

錄辦理新北市 108-111年度國民小學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四年計畫，每位學生每學期完成作文

(成篇作文及多元形式作文及篇數)如下說明: 

(1) 1年級部分: 5篇成篇作文(句段習寫、圖畫日記、童詩仿作…等) 

       (2) 2年級部分:5篇成篇作文(圖畫日記、新詩仿作、看圖說故事、便條-應用文、新年新希望-

記敘文…等) 

       (3)3年級部分: 4篇成篇作文(記敘文、新詩仿作…等)+2篇多元作文(閱讀心得、剪報心得、小

書、小說與故事改寫…等。)  

       (4)4年級部分: 4篇成篇作文(記敘文、新詩仿作…等)+2篇多元作文(閱讀心得、剪報心得、小

書、小說與故事改寫……等)。 

       (5)5 年級部分: 4 篇成篇作文+2 篇多元寫作（故事改寫或續寫、閱讀心得、文章縮寫、圖文創

作、名畫賞析、時事評論…等） 

       (6)6 年級部分:6 上為 4 篇成篇作文(記敘文、新詩……)+2 篇多元作文(讀書心得、剪報、故事

改編……)；六下為 5 篇多元作文(讀書心得、剪報、故事改編……)+1 篇統整性研究報告。 

9. 作業調閱後，由教務處彙集相關紀錄完成作業調閱報告單(附件 3及附件 4)呈核備查。 

 

四、本計劃經經課發會通過後實施。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說故事比賽實施計畫 

一、目的： 

(一)藉由說故事比賽，讓學生從比賽中，練習口語能力，融合表情肢體表 

(二)藉由比賽之中，提升學生表達能力與發表的自信。 

(三)透過說故事技巧指導，提升學童語文表達之能力。 

二、說故事主題: 選擇我最喜歡的一本書或閱讀相關讀物為主題內容。 

三、參加對象：本校一、二年級學生，每班 1名。 

四、報名方式：115年 3月 6日（星期五）16:00前完成填寫線上表單 

五、抽序號時間及地點：115年 3月 12日(星期四) 08:10，重光樓二樓會議室。 

六、競賽時間：115年 3月 26日(星期四) 08:45-10:15。               

七、競賽地點：重光樓二樓會議室。 

八、競賽規則:  

（一）1年級上台時可選擇是否帶書或稿。 

      2 年級上台時一律不可帶書或稿。 

（二）評分標準: 1.故事內容： 30% 

           2.語音（咬字、發音、聲調）: 30% 

           3.演說技巧: 20% 

           4.儀態（台風、儀容、表情）：20% 

（三）時間：比賽時間 2 分 30 秒至 3 分 30 秒，不足或超過比賽時間，每 30 秒扣總分 1 分 

           （未達 30 秒以 30 秒計），依此累計。 

九、競賽獎勵辦法：第一、二、三名各一名，頒發獎狀鼓勵。(視狀況擇優獎勵)    

十、評審標準：由評審共同評出所定名次，若遇同分者則依（1）內容（2）語音（3）技巧（4）儀態 

              等分數高低決定名次。 

十一、本實施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英語歌曲班際觀摩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新北市 108-114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二、活動目的 

（一）透過英語歌曲演唱，引發學生學習英語動機，並重視正確、優良的英文發音，落實學生學習成

效。 

（二）透過競賽活動，提供學生分享與學習機會，並培養表演的自信，增進學習英文的樂趣。 

（三）鼓勵團隊默契，增進團隊合作精神。 

（四）增進教師及學生運用科技，把握樂玩英文的機會。 

（五）選拔英語歌唱表現優良代表，代表本校參加「新北市115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歌曲演唱競賽」。 

三、承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四、協辦單位：英語領域教師及一、二、三年級導師 

五、參加對象：本校 114 學年度一、二、三年級各班。 

六、報名期限：11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16:00 前提交報名表至教學組。 

七、比賽時間及流程規劃： 
 

序 組別 日期 時間 備註 

1 一年級組 

115.04.30 

（星期四） 

8:45~參賽隊伍比賽完畢 ▲檢錄： 

  請各班於比賽開始前 10 分鐘至 

  演藝廳就坐。 

▲開場後依班級順序上台。 

2 二年級組  9:35~參賽隊伍比賽完畢 

3 三年級組 10:30~參賽隊伍比賽完畢 

 
八、比賽地點：重光 5 樓演藝廳 

九、比賽辦法： 

（一）請各班自選英語歌曲演唱。 

（二）比賽時間以 2分 30秒至 5分鐘為限，不足或超過者每 30秒扣 1分(未達 30秒以 30秒計，時

間計算以第一個音樂聲或人聲開始計時至最後一位參賽學生離開舞台退場停止計時)。 

（三）演唱內容、服裝、道具不拘，各班自由發揮創意。 

（四）各班導師老師可將學生帶至準備區，但不可隨學生上台或在舞台前指導動作，違者以扣分 

      計，另觀眾或指導老師不得有指導參賽者之動作，違者將予驅離及扣分。 

（五）比賽時，參賽隊伍可以清唱方式或播放之歌曲伴唱之 CD或電子音樂檔配樂方式進行；若搭配

音樂檔時，請老師自行備妥並操作黑金剛播放；所選擇之音樂請選擇沒有歌詞、沒有人聲之

版本，如卡拉 OK版本，否則將不計分。(卡拉 OK版本為只有配樂沒有歌詞的音樂，亦不可出

現人聲之和聲。) 

（六）比賽進行時，不使用「麥克風」等音量擴大設備。 

 

 



 
十、評分規劃: 
 

評分標準： 
 
 
 
 
 
 
 
 
 
 
 

             

十一、競賽獎勵：各組各班依表現特色班頒發班級獎狀一紙；原則上，另經評審決議後，由一年級組 

                及三年級組獲得「最佳表現」的班級，代表本校參加「新北市114年度國民小學英 

                語歌曲演唱競賽」之低年級組及中年級組賽事；惟可視實際情況，由學年協商決定 

                代表學校出賽之班級。 
十二、經費概算：評審教師課務，由家長會提供經費支應。 

十三、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英語歌曲班際觀摩賽報名表 

 

一、報名班級：       年      班       

二、參賽學生：  共           人 

三、演唱曲目：                                                             

 

       英文老師簽名 :                               

                               導 師 簽 名  :                               

 

請於 11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16:00 前提交報名表至教學組。 

 

評   分   項   目 比例 備註 

英語發音 35％ 

<評分表如附件一、二、三> 
表演內容 35％ 

團隊精神 25％ 

秩序 5％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 1 4 學年度校內英語朗讀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新北市 108-114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 

二、活動目的: 為推行國際教育，提高對英語之學習興趣，培養學生上臺發表能力，特舉辦本活動。 

三、承辦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四、協辦單位：英語領域教師及四、五、六年級導師 

五、參加對象：1. 本校 114 學年度四、五、六年級每班三名。 

              2. 本校 114 學年度一、二、三年級自由報名，每班最多三名。 

六、報名期限：115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16:00 前填寫線上表單。 

七、抽籤時間及地點：115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08:00 於重光樓穿堂抽序號及題目。 

八、比賽日期 : 115 年 4 月 2 日（星期四） 

九、比賽時間及流程規劃： 

序 參賽年級   地點 時間 備註 

1   一~二年級 重光二樓會議室 8:45 比賽(8:30 集合) 選手於比賽時間前
10 分鐘到比賽場地
報到，比賽開始後
依抽籤序號上台進
行比賽。 

2 三~四年級 重光二樓會議室 9:35 比賽(9:25 集合) 

3 五~六年級 重光二樓會議室 10:30 比賽(10:15 集合) 

上列比賽地點及時間為原則性計畫，確實之比賽地點及時間將於賽前進行最後確認及公告

告。 十、比賽辦法： 

    1.競賽內容：競賽朗讀稿分為低、中、高三組，每組各二篇，內容詳如附件一。 

    2.比賽時間以 1分 30秒為限，時間一到鈴聲響時，競賽員應立即下臺。(時間計算以參賽選手發 

      聲開始計時，未及 1分 30秒即朗讀完文稿者不扣分)。 

十一、評分標準：英語發音 40%、語調及語氣 40%、台風 20%，評分表如附件二。             

十二、競賽獎勵： 四~六年級各頒發特優三名，優等三~五名及甲等三~五名獎狀一紙；一~三年級依 

                 實際參賽情況調整特優、優等及甲等人數，頒發獎狀一紙。 

十三、經費概算：外聘評審教師出席費由辦公費支應；工作人員代課費用由家長會支應。 

十四、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校內初選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為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培養國民美術鑑賞能力，落實學校美術教育。 

    二、選拔優秀作品參加新北市115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貳、對象： 114學年度一至五年級學生    

叁、實施方式： 

一、請114學年度各班導師協同美勞老師指導，列為暑假作業。  

    二、115學年度各年級班級應送件類別及作品件數，請115學年度各班於115年9月11日前(暫定)  

        提交作品。(含114學年度各年級制定暑假作業建議)  

115學年度        

年級別 

114學年度各年級

暑假作業建議 
類別 應準備件數 

二年級 一年級 繪畫類 *各班至少一件 

三年級 二年級 繪畫類 *各班至少一件 

四年級 三年級 

繪畫類 
*各班至少一件(任一類均可) 

漫畫類 

版畫類 *各班至少一件 

平面設計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水墨畫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書法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五年級 四年級 

繪畫類 *各班至少一件 

漫畫類 *各班至少一件 

版畫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平面設計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水墨畫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書法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六年級 五年級 

繪畫類 
*各班至少一件(任一類均可) 

漫畫類 

版畫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平面設計類 *各班至少一件 

水墨畫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書法類 各班可自行擇優送件 

 

 

 



 五、 參賽作品類別規格  

 

類別 規格 

繪畫類 畫材及形式不拘，大小以四開（約39公分×54公分）為原則，一律不得裱裝。 

漫畫類 1. 參賽作品形式不拘，大小不超過四開圖畫紙（約39公分× 54公分)，不得

裱裝。 

2.參賽作品不限定主題。黑白、彩色不拘，作品形式單幅、多格均可。 

平面設計類 1. 大小為四開（約39公分×54公分），作品一律裝框。 

2. 以生活環境與藝術為主題，得採各類基本材料，並以平面設計為限。 

3. 作品須有明確主題、具有功能性與目的性。 

書法類 1.作品大小為對開（約34公分×135公分），不得裱裝。對聯、四屏、橫式、

裝框、手卷不收。 

2.作品需落款，不書寫校名。 

3.一律採用素色宣紙（界格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 

水墨畫類 1. 大小一律為宣（棉）紙四開(約35公分×70公分），不得裱裝(可托底）。 

2.作品可落款，不書寫校名。 

版畫類 1.大小為四開（約39公分×54公分），不得裱裝。為預防作品彼此黏貼之現象，得

以透明膠片覆蓋。 

2.作品須 (1)親自構圖；(2)親自製版；(3)親自印刷。 

3.一律簽名於作品正面上，並上張數編號及畫題。 

  範例： 

     1/20        ○○          王小明 

第幾件/數量      題目           姓名 

   註:各學年協助統計各班畫紙需求，於五月底前告知教務處以進行採購作業。     

    

肆、注意事項: 

1. 作品規格規定若需修訂，將會於暑假開始之前，依據「115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要

點」於暑假前進行修正微調後逕行公告。     

    2. 同一類組每人限送一件作品，一人創作，每人至多參加二類。 

    3. 作品請附上校內初選報名表，可自行列印或向教學組索取。 

    4. 校內報名表一張(附件一)請浮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 

    5. 指導老師限填一位就學學校之教師(含有合格教師證之代課、代理之指導教師)，若非校內老 

       師實際指導該欄位填則請填「無」，指導老師應負有審核作品無違反前開規定之責任。 

    6. 請確實檢查填寫資料，報名表交件後恕不接受更改。 

    7. 各類別參賽作品規格不符者，不予評審。 

伍、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附件一 

 

 

三重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報名表 

班級  

類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三重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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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類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三重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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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報名表 

班級  

類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三重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報名表 

班級  

類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三重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報名表 

班級  

類別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需有指導之事實並具有教師證方能填寫。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公開授課行事曆填寫說明 

一、 尚未於第一學期進行公開授課教師，須於第二學期進行公開課，並請於 115年 3月

131日前進入校網填報實施期程。應於本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每次以一節

課為原則。 

<備註>校網填報路徑： 

        校網右側-教務處專區-登記教師公開觀課 

<備註>校網確認公開觀課行事曆路徑： 

        校網左側-公開觀課專區-公開觀課行事曆-114學年度 

二、 授課教師實施公開授課須待全校公開授課行事曆確認並公告於校網後方可實施，

原則上請自 115年 3月 1日起開始安排。 

三、 公開授課行事曆若有調整，應於實施前二週告知教學組進行修正。 

四、 請各學年教師(含科任)於各學期填寫公開授課行事曆時，須推薦一場示範公開授

課邀請校長、主任等行政人員參與，該場次由行政單位提供攝影服務，並從六個學

年推薦之示範公開授課場次擇一場次開放為區級公開授課。 

五、 <研習時數核發統計>各處室主任及各學年主任轉發給相關教師，該表請老師個別

於期末(115-07-01前)交回課研組，統一核發研習時數。 

謝謝協助!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公開課研習時數核發統計 

請老師於  勾選所參加場次，並於 (  )填寫參加日期，並請個別於115.07.01前送回教學組，統一核發研習時數。謝謝! 

                                               時數共計          小時     教師簽名:                            

 

場次1 場次2 場次3 場次4 場次5 

(      )老師-(      )科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場次6 場次7 場次8 場次9 場次10 

(      )老師-(      )科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場次11 場次12 場次13 場次14 場次15 

(      )老師-(      )科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      )老師-(      )科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備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觀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議課/日期 (      ) 


